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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函
地址：730201臺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

承辦人：林財旺

電話：2991111#6796

傳真：6328722

電子信箱：money0816@mail.tainan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新營區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8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農務字第110102510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110年度「臺南市農藥管理人員複訓網路研討會」謹訂於

本(110)年8月30日、9月24日舉辦2場次，講習地點及報名

方式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110年度「農藥管

理及品質管制」計畫辦理。

二、統一採「網路報名」，不受理其他報名方式，報名時間截

止後不再受理報名，課程時間自上午8點30分至下午5點

止。任1場次全程參與者給予農藥管理人員學習時數8小

時，複訓講習各場次辦理日期及報名網址如下：

三、報名網址如下：

(一)第3場：即日起至8月27日。

https://www.beclass.com/rid=25464806119c0e184899

(二)第4場：即日起至9月17日。

https://www.beclass.com/rid=25464806119c5443bb4c

四、實施方法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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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使用電腦、平板或智慧型手機進行網路直播

(二)使用軟體：任一種撥放軟體，影片檔案格式為mp4。

(三)課程連結：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

/1PyjG7XplxEI2EFd-FDEAWvPDATEwRfr_?usp=sharing

五、報名名額：無限制。

六、注意事項：

(一)複訓時數取得方式：觀看錄製之影片後，於指定期限內

完成測驗卷，且測驗分數達60分以上者。測驗題目連結

如下：http://form-timer.com/start/dd1ee935

(二)網路複訓時數登錄需提供「姓名」及「身分證字號」，

請於報名時確認所填寫個人資料是否正確，未提供正確

個人資料致未能取得時數者，恕不補發。

(三)網路複訓講習會測驗卷題目均出自講習會課程，合格分

數60分。

(四)有下列情形者，不予核發時數：

１、報名時未填寫正確「姓名」或「身分證字號」資料

２、未於指定期限內完成測驗卷者

３、受測分數未達60分者

(五)網路複訓時數將於本測驗卷截止交卷後7至14個工作天內

核發，請參訓人員逕至「農藥資訊服務網」查詢確認。

(六)倘遇天然災害經發布本市停班停課，課程順延不另通

知，順延之上課日期及時間另於臺南市政府農業局網站

公布。

七、請各區公所協助公告宣導週知轄內農藥管理人員並協助報

名。

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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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請本市植物保護商業同業公會轉知所轄會員並協助報名參

訓。

九、請各區農會轉知貴單位農藥管理人員參訓。

十、檢送110年度「臺南市農藥管理人員複訓講習會」課程表1

份。

正本：臺南市各區公所、臺南市各區農會、臺南市農會、臺南市臺南地區農會、臺南市

植物保護商業同業公會

副本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、本局農務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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